附件一：华东师范大学部门工会建设“教工小家”自评表
部门工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考核
指标
	考核内容
	标
准
分
	自
查
分

	民
主
管
理
（25分）
	建立院系教代会制度，每年定期召开教代会
	5
	

	
	教代会代表人数及比例符合规定
	4
	

	
	院系行政工作报告、财务预算执行情况接受代表审议
	4
	

	
	重大制度制定与修改提交二级教代会审议、表决
	4
	

	
	按时提交二级教代会报告表、反馈表及会议材料
	4
	

	
	开展二级教代会提案征集、处理及反馈工作
	2
	

	
	建立院务公开制度，设立院务公开栏目
	2
	

	素
质
工
程
（25分）
	组织开展师德建设，推动“三育人”工作
	5
	

	
	组织参与文明组室、文明岗等创建工作
	4
	

	
	支持、指导青年教师联谊会开展活动
	4
	

	
	组织教职参加学校工会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
	4
	

	
	组织本部门教职工开展文体活动
	4
	

	
	通过院系橱窗、校园网络开展宣传、交流活动
	2
	

	
	开展部门工会特色文体活动品牌创建工作
	2
	

	服
务
维
权
（25分）
	认真听取教职工意见与建议，及时反映教职工诉求，依法依规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
	5
	

	
	落实教职工寿、退、婚、育、病、伤、亡、灾等必访制度
	4
	

	
	做好女教职工“四期”合法权益维护工作
	4
	

	
	开展帮困送温暖工作，做好困难教职工帮扶工作
	4
	

	
	指导教职工及时做好各类医保项目的理赔工作
	4
	

	
	落实本部门教职工休息休养工作
	2
	

	
	开展部门工会服务教职工品牌创建工作
	2
	

	自
身
建
设
（25分）
	部门工会组织健全，分工明确
	5
	

	
	建立部门工会工作档案
	4
	

	
	加强会员信息管理，做好会员发展工作
	4
	

	
	合理安排使用工会经费并向会员公布使用情况
	4
	

	
	建有专、兼用教职工活动室（教工小家）并配备活动器材
	4
	

	
	组织部门工会委员开展学习、工作研讨活动
	2
	

	
	定期向院系党组织汇报工会工作，积极争取党政支持
	2
	

	附加分
	部门工会获得的各类奖项和荣誉（可附件）
	
	


